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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指标值 计量单位指标解释 评/扣分标准 备注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文体活动次数 ≥ 2 次 主要考察项目是否开展2次文体活动
按要求开展2次活动得满分，每少开展1次扣1.25
分

2.5分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党员培训次数 ≥ 3 次
主要考察项目是否开展1次党统业务培训，1次党员发展对象培训，1
次入党积极份子培训

按要求开展3次培训得满分，每少开展1次扣0.833
分

2.5分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
全市直机关机关党组织开展模
范机关创建覆盖率

= 100 % 主要考察项目开展模范机关创建是否达到100%的覆盖率 覆盖率达到100%得满分，每下降1%扣0.1分 2.5分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清廉建设活动次数 ≥ 1 次 主要考察清廉建设活动次数是否1次以上 活动开展1次以上得满分，每少1次扣2.5分 2.5分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纪检干部业务培训次数 ≥ 1 次 主要考察纪检干部业务培训次数是否1次以上 培训开展次数1次以上得满分，每少于1次扣2.5分 2.5分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
自选党建业务素养提升活动次
数

≥ 3 次 主要考察自选党建业务素养提升活动次数是否3次以上
活动次数大于等于3次得满分，每少于1次扣0.833
分

2.5分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活动参与率 ≥ 95 % 主要考察项目开展活动是否达到95%的参与率
活动参与率达到95%以上得满分，每下降1%扣0.1
分

3.5分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参与率 ≥ 95 % 主要考察项目开展培训是否达到95%的参与率
培训参与率达到95%以上得满分，每下降1%扣0.1
分

3.5分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清廉建设活动覆盖率 ≥ 95 % 主要考察项目清廉建设活动覆盖率是否达到95% 覆盖率达到95%以上得满分，每下降1%扣0.1分 2分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纪检干部业务培训合格率 ≥ 95 % 主要考察纪检干部业务培训合格率是否95%以上 培训合格率95%以上得满分，每降低1%扣0.1分 2分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
机关党建工作考核内容和指标
体系的考核标准考核达标率

≥ 95 %
主要考察机关党建工作考核内容和指标体系的考核标准考核达标率
是否95%以上

达标率95%以上得满分，每下降1%扣0.1分 2分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
市直机关星级党支部建设覆盖
率

≥ 95 % 主要考察市直机关星级党支部建设覆盖率是否95%以上 覆盖率95%以上得满分，每降低1%扣0.1分 2分

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= 100 % 主要考察单位工作目标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
工作完成及时率100%得满分，每超过规定时间1周
扣0.5分

5分

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模范机关创建时间 ≤ 1 年 主要考察模范机关创建时间是否在1年内完成 1年内完成得满分，每超过1个月扣0.5分 5分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深化拓展全市模范机关创建成
效

定性 效果显著 主要考察项目深化拓展全市模范机关创建成效
效果显著得满分，效果良好扣1分，效果一般扣3
分，效果较差扣5分，无效果扣7分

7分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机关党建提质增效 定性 效果显著 主要考察项目机关党建提质增效程度
效果显著得满分，效果良好扣1分，效果一般扣3
分，效果较差扣5分，无效果扣7分

7分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清廉衡阳建设效果 定性 有效推动 主要考察项目推动清廉衡阳建设效果
有效推动得满分，效果良好扣1分，效果一般扣2
分，效果较差扣4分，无推动扣6分

6分

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社会公众满意度 ≥ 95 % 主要考察社会公众对本单位工作满意度 大于等于95%得满分，每降低1%扣0.29分 10分

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总成本控制额 ≤ 687.61 万元 主要考察单位总成本中财政预算支出是否超过年初预算批复金额
决算支出财政预算支出不超过预算金额得满分，
每超过5%扣1分

20分

⑴负责制订市直机关党的建设规划，领导市直机关党的工作，分类指导市直各部门党组织的工作。 
⑵指导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抓好党的思想、组织、作风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以及机关党务干部的理论、业务培训。 
⑶负责综合指导市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，承担市直机关思想道德、普法教育工作。 
⑷指导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，配合行政领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稳定等工作。 
⑸指导市直机关党组织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，研究制订加强监督的措施和办法，加强对市直机关单位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管理，及时向市委反映各部、办、委、局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
有关情况。 
⑹负责审批市直机关工委所属的机关党组织的设置和班子成员的任免、培训工作。 
⑺负责审批市直机关党总支、支部发展新党员工作，负责归口单位党员的党籍管理工作；做好市直机关党内基本信息采集及党费的收缴和管理工作。 
⑻领导市直机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（简称市纪工委）的工作；指导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；按照管理权限，审理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的违纪案件。 
⑼领导市直各部门机关工、青、妇等群众组织的工作。 
⑽承办市委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1、加强对党建工作的研究和指导。  2、加强对市直机关党员和党务干部的教育培训。  3、加强对市直机关党建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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